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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陕国土资规发〔2015〕3 号）

关于印发《陕西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

考核奖惩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国土资源局、杨凌示范区国土资源局、韩城市国土资源

局：

《陕西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考核奖惩办

法（试行）》经厅长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陕西省国土资源厅

2015 年 1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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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

考核奖惩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全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

工作（以下简称增减挂钩），促进“三个陕西”和城乡统筹

发展，着力解决试点地区对增减挂钩重视不够、措施不实、

推进不力、拆旧复垦进展缓慢等问题，根据《关于做好城乡

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 促进全省城乡统筹发展的意

见》（陕国土资发〔2014〕58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管理与

考核。

第三条 考核按照“省上考核市级，市级考核项目区”

的思路，坚持“层次管理、按级负责、定期通报、合力推进”

的原则，规范推进增减挂钩试点工作。

第四条 考核内容包括试点工作推进、拆旧复垦、实施

监管等。其中：

1、工作推进：包括组织机构建立、推进措施和政府重

视程度等。

2、拆旧复垦：包括拆旧复垦计划完成数量、已复垦耕

地质量等级、复垦资金落实情况等。

3、实施监管：包括安置住房建设进度、安置户数和人

数；留用地块依法征收报批面积；出让土地面积、土地增值

收益使用和管理情况；增减挂钩台账建立管理、阶段性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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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情况；项目区在线备案和逐月填报制度落实情况；项目

区群众安置补偿、生产生活改善、土地权益维护等情况。

第五条 全省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实行“季度通报、半年

检查、年度考核”，对考核内容评定得分，形成考核等次，

促进项目区实时、全程、动态监管和跟踪问效。

第六条 季度通报。每季度初，试点市（区）国土资源

局须将上季度各项目区实施进展情况报省国土资源厅，同时

上报同级人民政府。省国土资源厅依据上报情况和国土资源

部在线监管系统逐月填报数据，对各项目区实施进展情况汇

总排名，在全省进行通报。

第七条 半年检查。每年 7月初，各市（区）对增减挂

钩试点项目区实施情况进行检查，省国土资源厅对各市（区）

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情况进行抽查，在全省进行通报。

第八条 年度考核。每年 12 月底前，结合季度通报、

半年检查和年度责任目标，在各市（区）考评的基础上，省

国土资源厅对各市（区）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

定。考核结果在全省进行通报。

第九条 考核成绩评定标准。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

（90 分以上）、良好（80-89 分）、一般（79 分以下）三个等

次。其中:

1、工作推进（占 10%）：市（区）政府组织严密，措施

得力，项目推进较快，得 8-10 分；政府作用发挥较好，项

目推进顺利，得 6-8 分；政府组织不力，项目推进缓慢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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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分以下。

2、拆旧复垦（占 70%）：各市（区）拆旧复垦计划完成

90%以上的，得 63-70 分；完成 80-90%的，得 56-63 分；完

成不足 80%的，得 56 分以下。

3、实施监管（占 20%）：建新安置统一规划，设施完善，

留用地块报批及时，土地出让收益管理规范，在线监管系统

填报及时准确，无侵害群众利益问题，得 18-20 分；项目实

施进展正常，效果一般，得 16-18 分；项目实施进展缓，效

果较差，得 16 分以下。

第十条 省上将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纳入耕地保护目标

责任考核内容，每年遴选 10 个运用增减挂钩试点政策较好

的县（市、区），作为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模范县”

予以表彰，并奖励 600 亩增减挂钩指标。

第十一条 因市（区）政府监管不力，造成项目拆旧复

垦进展缓慢超过 20%的，省国土资源厅调减该市（区）年度

增减挂钩指标安排。对于项目区严重进展缓慢，经督导仍不

采取措施，影响项目实施进度的县（市、区），省上暂停新

的增减挂钩项目受理。对于延期两年仍不能完成拆旧复垦任

务的，省上将暂停该县（市、区）所有增减挂钩项目土地征

收报批，直至拆旧复垦任务完成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月 日起实施，2017 年 月

日废止。


